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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国内外林木生物质发电现状

 美国在生物质发电生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美国还重视木质能源在林产品工业中的应用，1980年，美国14家最大的
林产品公司利用木质燃料提供了自身所需要的70%的能量。瑞典1997年颁布了《可持续发展的能源供应法》，对石油
、煤的消费苛以重税，使废木材作为燃料发电的成本仅为煤的1/2以下，有效地推动了生物质发电的发展，生物质能
发电到2000年已达到19%。林木和秸秆生物质热电联产在丹麦应用相当成熟。近10年来，丹麦新建设的热电联产项目
都是以生物质为燃料，同时，还将过去许多燃煤供热厂改为了燃烧生物质的热电联产项目。德国对生物质利用技术也
非常重视，在生物质热电联产应用方面也很普遍。

 在我国，林木生物质发电还处于研究开发阶段。“九五”期间进行了1兆瓦的生物质气化发电系统研究，旨在开发
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型生物质气化发电技术。1兆瓦的生物质气化发电系统已于1998年10月建成，采用一炉多机的形式
，即5台200千瓦发电机组并联工作，2000年7月通过中科院鉴定。由于受气化效率与内燃机效率的限制，简单的气化
———内燃机发电循环系统效率低于18%，单位电量的生物质消耗量一般每千瓦小时大于1.2千克。目前，国内外主要
生物质发电工艺分三类：直接燃烧发电、生物质与煤混合燃烧发电和气化发电。直接燃烧发电和气化发电是目前生物
质能转化为电力的两种主要方式，全国在建和正在做可研的生物质发电项目有25个，但多以秸秆为主。其技术路线有
以下特点。（见表1）

 2.木质能源林资源培育、收集、处理技术路线

 原料来源的合理性、可靠性、使用的经济性是保证应用林木生物质能源原料发电供热实现持续生产经营关键因素。
因此，需要研究木质能源林培育、收割、收集、整理、处理、运输、储藏技术进行系统研究。

 1）木质能源林培育

 我国地域广阔，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在能源林发展和培育过程中要获得最大的效益，各地根据不同立地条件、适生
树种和采取适合于本地区的能源林造林经营方式。自1995年，原林业部确定了“森林能源工程”新思路以来，中国能
源林建设得到长足发展，并已总结多种发展模式。归纳大致有五种。a.纯能源林经营型、b.用材和能源经营型、c.能
源林和经济林经营型、d.能源林和牧草经营型、e.乔木灌丛经营型（略）。

 2）木质能源林采收

 由于林木作业的种类繁多，作业的地点地形复杂，作业面积零散等特点，给林木收割机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外
的小型收割机器是比较轻便携带、操纵灵活、安全可靠，刀具使用较好的材料，因此刀具坚固耐用，不需要经常更换
。见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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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大面积能源林采收，国外多采用拖拉机悬挂式。而且可以进行直接粉碎、削片或打捆等联合收割。如瑞典的机
械联合收割柳树，可以进行大规模的联合收割作业，但价格十分昂贵。我国现有的林木资源，分布比较分散，主要是
小规模的农户种植和立地条件很差的西部沙地灌木林。所以在选择收割机时，对农户目前主要以中小型灌木收割机为
主，轻便携带，操作灵活；在西部立地条件相对好的地方，可以采用拖拉机悬挂式的中型收割机，收割完毕后集中收
集。未来，我国将种植大规模的能源林，这就应选择联合收割机械，直接进行粉碎、削片和打捆，这是实现热电联产
产业化的保障条件之一。各地收割机械的选用，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选用。

 3）木质能源原料收集、整理

 由于采伐及加工剩余物分布相对比较分散，收集困难，因此选取设立收购站的方式对这类资源进行收集整理。对于
农作物秸秆类已应用的有麦草打捆机、稻草打捆机、牧草打捆机等。用于高秆类农作物秸秆的打捆设备在国内几乎没
有，可借鉴国外设备。用于林木生物质打捆作业的设备在国内尚属空白，国外有关该方面的报导也很有限。对林木生
物质一般采用削片或粉碎的方式，粉碎后的原材料便于运输和利用。目前，我国打捆机多应用于农业秸秆打捆，秸秆
打捆机多为从国外引进技术后加以改造，处理效率约为每小时1吨，打捆效率较低；成捆的密度在每立方米90千克左
右，打捆密实度低；多采用麻绳捆扎，打捆不实，麻绳断头率高，影响了打捆速度。（图一）

 4）木质能源原料处理

 生物质可以直接或加工成型后作为蒸汽涡轮发电机组燃料。直接作为燃料的原料处理方式主要有打捆和削片两种方
式，而加工成成型燃料原料处理方式主要是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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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削片、粉碎主要用于林木生物质和高秆农作物秸秆类原料的处理，所用到的设备主要是各种规格的削片机、粉碎机
、揉碎机等。木质原料主要使用削片机，除在木材加工行业使用的大型削片机以外，用于林区抚育整枝剩余物的一般
是以拖拉机为动力或自带发动机的可移动式削片机，另外一种是集削片、粉碎于一体的削片粉碎机。加工成型燃料有
块状燃料成型和颗粒成型等。原材料进炉前需要根据林木生物质发电项目选择的技术路线进行相应的加工预处理。对
于林木发电原材料预处理主要有粉碎处理和加工压缩成型处理。需要根据林木生物质直接燃烧发电、削片燃烧发电、
成型木质煤燃烧发电和气化发电不同的技术路线进行相应的加工与处理。

 3.林木生物质能源热电联产技术路线示范

 生物质在适合其燃烧的特定锅炉中直接燃烧，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和供热技术在国外进入推广应用阶段。

 这一技术在我国则刚刚开始尝试。现仅以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2×12MW林木生物质热电联产示范项目为案例。其
装机规模为2组12兆瓦加1组25兆瓦生物质发电机组组成。工程采用两套12兆瓦抽凝汽轮机配两套每小时75吨燃林木生
物质燃烧锅炉。该配套组合解决了生物质锅炉可轮换检修，检修期只影响产量，而不影响部分发电供热。同时，也可
根据原料供应充足否、电热需求量来调节机组和锅炉工作时间。

 4.中国林木生物质能源热电联产的经济分析

 林木生物质热电联产在我国尚无项目级别的实践活动，故而，对其进行的经济分析不具有具体的针对性，只是根据
相关的研究，借鉴了国内其他热电联产项目的有关数据，一般性地进行林木生物质热电联产的经济分析。根据我国现
有林木生物质资源可利用状况、林木生物质热电联产技术和设备现状，主要分析林木生物质直燃热电联产和气化热电
联产两种模式，通过不同的技术路线和发电规模进行比较分析，同时结合秸秆热电联产进行分析比较。另外，林木生
物质直燃热电联产模式根据原材料进炉前预加工处理方式不同又可分为林木生物质直接燃烧热电联产、削片燃烧热电
联产和成型木质煤燃烧热电联产等不同模式。本研究拟选取分析技术模式及规模如下：6兆瓦林木生物质气化热电联
产、6兆瓦林木生物质直燃热电联产、12兆瓦林木生物质直燃热电联产、24兆瓦林木生物质直燃热电联产、48兆瓦林
木生物质直燃热电联产、6兆瓦秸秆气化热电联产和24兆瓦秸秆直燃热电联产。

 林木生物质热电联产在各种模式下单位发电成本介于每千瓦小时0.502~0.688元之间，这里对并网电价分别取每千瓦
小时0.70元和每千瓦小时0.60元时分析各种模式热电联产项目的经济效益，并结合参数值等因素得到如下分析比较表
：（见表3）

 通过系统分析、研究，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在并网电价为每千瓦小时0.70元时，各类项目经济指标均优于基准参数值，表明在并网电价为每千瓦小时0.7
0元时，一般林木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的经济收益均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具有一定经济合理性；而在并网电价取每千
瓦小时0.60元时，一部分林木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的经济效益指标处于基准水平之下，如6MW林木质直燃、12兆瓦林
木质直燃和24MW林木质直燃，

 这说明当国家并网电价政策规定价格在每千瓦小时0.6元时，投资这些类型的热电联产项目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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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林木生物质热电联产产业发展初期，通过国家扶持将林木生物质并网电价定于每千瓦小时0.6元是非常必要
的。

 第二，从单位发电成本与参考值的比较中可以得出，林木和秸秆生物质发电单位成本高于传统化石燃料发电成本。
传统化石燃料发电在我国发展已经相当成熟，生产技术和设备研究都处于先进水平，生产效率高，生产规模已达到一
定水平，规模效益日益凸现，这些条件促成化石燃料发电成本相对较低。而生物质发电项目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
尤其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生物质发电技术和设备研究还很不成熟，锅炉及前处理设备需从国外引进，设备
价格昂贵，增加了生物质发电项目的投资成本。另外，生物质发电的生产规模和发电效率受到技术水平和资源分布的
制约，处于较低水平。生物质发电项目与传统化石燃料发电相比投资大而规模小，这些使得目前林木生物质热电联产
项目尚不具备竞争优势。从林木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的比较分析结果来看，对于林木生物质直燃热电联产项目，随着
生产规模的扩大，内部收益率随之升高，规模效益较为明显。如上表所示，在并网价格为每千瓦小时0.70元时，12兆
瓦直燃项目IRR为13.38%，24兆瓦直燃项目为14.96%，48兆瓦直燃项目为17.09%。另外，当并网价格一旦规定为每千
瓦小时0.60元时，从经济角度来看，12兆瓦和24兆瓦林木质直燃项目不再可行，仅有48兆瓦林木质直燃项目仍是可行
的。当然，由于林木生物质资源的约束，目前大规模开发大型（48兆瓦以上）林木质热电联产项目的条件相对还不成
熟。

 第三，从小型(<10兆瓦)林木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分析结果来看，小规模的气化热电联产项目比直燃热电联产项目
在经济上更合理。即使在并网电价为每千瓦小时0.60元时，小型林木生物质气化热电联产项目仍可获得较高的内部收
益率。对于中型规模（>10兆瓦）的直燃热电联产项目，可采用高参数的发电设备，即使原材料价格相对较高，当并
网电价接近每千瓦小时0.70元时，此规模下的林木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仍可取得合理的经济效益。从表中结果可得出
，12兆瓦直燃项目与24兆瓦直燃项目相比，单位成本较高且内部收益率较低，因此，24兆瓦规模热电联产项目经济效
益要优于12兆瓦项目。而对于中型规模林木生物质气化热电联产项目，发电设备效率相对较高，发电成本较低，但由
于系统复杂，这方面的技术还不太成熟。如意大利12兆瓦的B/IGCC示范项目，发电效率约为31.7%，但建设成本高达
每千瓦2.5万元，发电成本约每千瓦小时1.2元，实用性仍很差。因此，较大型林木生物质气化发电模式暂不考虑，但
是随着气化发电技术的改进，设备投资成本的降低，该类型发电模式有可能成为中型林木生物质热电联产的重要选择
。

 第四，林木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内部收益率将随之增大，在大中型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开发
中，林木生物质热电联产模式具有一定优势。由于我国林木生物质资源丰富，且随着能源林集约化经营，原材料供应
规模呈现增长趋势，将为发展大中型林木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提供有力保障。但是机械化收割、收集、处理将是确保
林木生物质热电联产产业化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

 总之，在林木生物质热电联产产业发展初期，自身并不具备经济可行性。只有在获得国家较大的政策支持后，才可
能具备一般经济合理性，具有投资潜力；从林木生物质热电联产产业的长期发展趋势来看，随着技术进步和能源林的
发展，该类项目将逐渐优于秸秆热电联产和化石能源发电项目而成为我国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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